
华泰人寿世家臻传终身寿险（分红型）产品说明书 

《华泰人寿世家臻传终身寿险（分红型）》为分红型保险产品，保

单持有人可以保单红利的形式享有该产品的盈余分配权，未来的保

单红利为非保证利益，其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华泰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华泰人寿世家臻传终身寿险（分红型）保险合同”，

“被保险人”指合同的被保险人。 

关于分红型保险产品 
分红型保险产品是指保险公司将其实际经营成果产生的盈余，按一定比例向保单持有人进行

分配的人身保险产品。分红型保险产品除具有基本保障功能外，保险公司每年还根据分红保

险业务的实际经营状况，决定红利分配，即客户可以与公司一起分享公司的经营成果。但红

利的分配是不确定的，分红水平主要取决于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成果。 

我们的分红保险账户主要投资于债券、大额协议存款、股票和基金等，投资兼顾收益与风险，

追求长期的稳定增长。 

 

投保须知 
投保范围：0周岁（出生满 7 日）至 70周岁 

保险期间：终身 

交费方式：一次性交清、5 年期交、10年期交、15年期交、20年期交 
  

保险责任 

一、保险金额 

（1）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基本保险金额由您和我们在投保时约定并在保险单上载明。若基本保险金额发生变更，

则自变更之日起，以变更后的金额为基本保险金额。 

（2）年度有效保额 

合同首个保单年度的年度有效保额为基本保险金额，自第 2 个保单年度起，各保单年度的年

度有效保额为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之和。 

若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年度有效保额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

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二、给付条件及内容 

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以下保险责任： 

身故保险金或全残保险金 



（1）若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前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按以下两者较大者给付身故保险金或

全残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 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2）若被保险人在年满18周岁（含）后身故或全残，我们将按以下三者最大者给付身故保

险金或全残保险金，合同终止： 

① 合同所交保险费（不计利息）×到达年龄对应给付比例； 

②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现金价值； 

③ 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年度有效保额。 

各到达年龄对应的给付比例如下： 

到达年龄 给付比例 

18－40周岁 160% 

41－60周岁 140% 

61周岁以上 120% 

其中，到达年龄指的是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加上身故或全残时保单年度数(不足一年的,按

一年计算)，再减去1后所得到的年龄。 

上述身故保险金和全残保险金我们只给付其中一项。 

合同所交保险费：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未发生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所交保险费=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的基本保险金额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之和

为基础，按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计算出的合同的期交保险费×已经过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

的期数； 

若在合同保险期间内发生一次或多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 

合同所交保险费=以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时合同最近一次减少基本保险金额后的基本保险

金额与累积红利保险金额之和为基础，按投保时被保险人年龄计算出的合同的期交保险费

×已经过并实际支付了保险费的期数。 

若基本保险金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发生变更，则以上各项保险金将按变更后的基本保险金

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重新计算。 

 

责任免除及其他免责条款 

⚫ 责任免除 

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故意自伤，或自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

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除投保

人本人外）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 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合同终止，我们向被保险人退还合同的现金价

值。 

发生上述其他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或全残的，合同终止，我们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

值。 

⚫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外，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我们责任的条款，详见产品条款中以加粗显

示的内容：“第 1.4 条 犹豫期”、“第 3.2条 保险事故通知”、“第 7.1 条 效力中

止”、“第 10.1 条 明确说明与如实告知”、“第 10.2条 年龄性别错误的处理”。 

 

犹豫期及合同解除（退保） 

⚫ 犹豫期 

自您签收合同之日起，有 15 日的犹豫期。在此期间请您认真审视合同，如果您认为合

同与您的需求不相符，您可以在此期间提出解除合同，我们将（扣除不超过 10元的工

本费后）退还您所支付的全部保险费。 

解除合同时，您需要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提供您的保险合同及有效身份证件。自

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通知书时，合同即被解除，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我们不

承担保险责任。 

⚫ 您解除合同的手续及风险 

合同成立后，您可以解除合同，请填写解除合同通知书并向我们提供下列证明和资

料： 

1.保险合同； 

2.您的有效身份证件。 

自我们收到解除合同通知书时起，合同终止。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的，我们自收到

解除合同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您退还合同的现金价值。 

您在犹豫期后解除合同可能会遭受一定损失。 

红利及红利分配 

我们的分红保险采用两差分红，红利来源是利差益和死差益。利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投

资收益优于预定投资收益产生的盈余；死差益为公司分红保险实际理赔支出优于预定理赔支

出产生的盈余。 

合同采用增加保险金额的方式分配红利，即：年度红利作为一次性交清的净保险费，转换成

合同对应红利保险金额，增加合同的累积红利保险金额。累积红利保险金额部分根据合同的

约定参加以后各保单年度的红利分配。我们的红利分配无终了红利。 



我们每年将根据上一会计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本年度红利分配方案，保单红利

是不保证的。在合同有效期间的任一年度内，若确定合同有红利分配，我们将于红利分配日

派发本年度红利。我们每年至少向您提供一份本年度红利通知书。合同在效力中止期间不参

与红利分配。 

红利分配日为合同有效期间内某一会计年度内该保单周年日与我们确定红利分配方案日的

较晚日。 

我们将遵循公平性、可持续性和一贯性的原则，基于分红保险的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的合理

预期，客观地确定各年度的可分配盈余，使红利在您及公司股东之间、各投保人之间公平分

配。我们在每一会计年度按一定比例向分红保险的投保人分配可分配盈余，实际分配的比例

不低于当年可分配盈余的 70%。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红利水平取决于公司的经营状况及对未来的合理预期；从微观的角度来

看，红利水平受被保险人的年龄、性别、交费期间、保险期间、所购买的险种及交纳的保险

费等因素影响。



投保示例一 

投保信息 

被保险人姓名 性别 年龄 保险期间 交费期间 年交保险费 基本保险金额 

华先生 男 40周岁 终身 10年 56,400 1,000,000 

 

华先生保险利益如下： 

利益演示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期

末

年

龄 

保险费 保险利益 

当年度保

险费 

累计已交保

险费 

当年度增加红利保险金额 累积红利保险金额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1 41 56,400 56,400 - 1,200 - 1,200 

2 42 56,400 112,800 - 2,862 - 4,062 

3 43 56,400 169,200 - 4,521 - 8,583 

4 44 56,400 225,600 - 6,176 - 14,759 

5 45 56,400 282,000 - 7,830 - 22,590 

6 46 56,400 338,400 - 9,483 - 32,072 

7 47 56,400 394,800 - 11,136 - 43,208 

8 48 56,400 451,200 - 12,791 - 55,998 

9 49 56,400 507,600 - 14,449 - 70,447 

10 50 56,400 564,000 - 16,112 - 86,559 

20 60 - 564,000 - 18,551 - 260,865 

30 70 - 564,000 - 21,308 - 461,280 

40 80 - 564,000 - 24,370 - 690,964 

50 90 - 564,000 - 27,770 - 953,041 

60 100 - 564,000 - 31,577 - 1,251,452 

65 105 - 564,000 - 33,055 - 1,414,252 

 

单位：人民币元 

保

单

年

度 

期

末

年

龄 

保险利益 
期末现金价值 

年度有效保额 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保证利益 红利利益 

1 41 1,000,000 1,001,200 1,000,000 1,001,200 6,000 6,293 

2 42 1,000,000 1,004,062 1,000,000 1,004,062 14,000 15,023 

3 43 1,000,000 1,008,583 1,000,000 1,008,583 28,000 30,233 

4 44 1,000,000 1,014,759 1,000,000 1,014,759 62,000 65,965 

5 45 1,000,000 1,022,590 1,000,000 1,022,590 98,000 104,264 

6 46 1,000,000 1,032,072 1,000,000 1,032,072 137,000 146,180 

7 47 1,000,000 1,043,208 1,000,000 1,043,208 179,000 191,764 



8 48 1,000,000 1,055,998 1,000,000 1,055,998 224,000 241,068 

9 49 1,000,000 1,070,447 1,000,000 1,070,447 387,000 418,572 

10 50 1,000,000 1,086,559 1,000,000 1,086,559 543,000 589,975 

20 60 1,000,000 1,260,865 1,000,000 1,260,865 643,000 810,739 

30 70 1,000,000 1,461,280 1,000,000 1,461,280 750,000 1,095,918 

40 80 1,000,000 1,690,964 1,000,000 1,690,964 844,000 1,426,994 

50 90 1,000,000 1,953,041 1,000,000 1,953,041 912,000 1,781,183 

60 100 1,000,000 2,251,452 1,000,000 2,251,452 956,000 2,152,614 

65 105 1,000,000 2,414,252 1,000,000 2,414,252 990,000 2,390,321 

 

备注： 

（1）上表的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

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保单的红利分配是不确定的； 

（2）红利的分配方式为增加保险金额； 

（3）以上利益演示中，年度有效保额、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期末现金价值中的“红利利

益”为增加了当年度红利保险金额后的数值； 

（4）上表中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只给付其中一项； 

（5）上表演示数值为保留整数后的结果。 

 

 

 

本说明书仅供参考，详细内容以正式保险合同为准。 

客户（投保人）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以上产品说明书内容。 

 

 

投保人签名： 

 


